
包府办发〔2021〕1 号

包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包头市坚决

制止耕地“非农化”行为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旗、县、区人民政府，稀土高新区管委会，市直有关部门、单

位：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包头市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

行为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

2021 年 1 月 6 日

（此件公开发布）

包头市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行为实施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

行为的通知》（国办发明电〔2020〕24 号），以下简称《通知》）

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自治区坚决制止耕地

“非农化”实施方案的通知》（内政办发〔2020〕36 号，以下

简称《方案》）精神，坚决制止各类耕地“非农化”行为，严守

耕地红线和粮食安全底线，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担负起耕地保护的职责使命

各地区、各部门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严格耕地保护的

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自

治区工作安排，深刻认识严格耕地保护、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

的极端重要性，进一步增强工作责任感、使命感，强化底线思维，

突出问题导向，坚持依法行政，着力加强耕地数量、质量、生态

“三位一体”保护和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坚决守住耕地保护

红线。

二、认真履职尽责，扎实推动耕地保护各项任务落实

一是各地区要排查摸清耕地“非农化”底数。要对照“六个

严禁”，结合《自治区耕地“非农化”情况统计表》和《绿色通

道占用耕地情况表》，开展全面自查，摸清底数、掌握情况，分

清类型，对发现的问题立即进行整改。二是各地区要坚决制止新

增耕地“非农化”行为。对违反《通知》规定的行为要立即纠正，

坚决遏制新增问题发生，构建早发现、早制止、早查处的常态化

监控机制，将违法违规行为遏制在萌芽状态，严厉打击破坏耕地

行为，“零容忍”查处新增问题。

三、加强组织领导，确保耕地保护工作落实到位

市自然资源局、市农牧局、市林草局成立包头市坚决制止耕

地“非农化”行为工作推进领导小组，负责统筹推进全市制止耕



地“非农化”行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自然资源局。各

地区、各部门要严格按照《通知》《方案》要求和《包头市坚决

制止耕地“非农化”行为任务分工方案》（见附件 1）明确的职

责分工，建立健全制度机制，压紧压实工作责任，采取有效措施，

指导督促本地区、本行业落实耕地保护责任，依法依规节约集约

用地，坚决制止各类耕地“非农化”行为。市自然资源局、农牧

局要共同承担耕地保护工作，通过全域国土综合整治和高标准农

田建设等提升耕地质量，提高粮食产能，鼓励闲置耕地进行土地

流转。市林草局要合理制定生态建设目标，科学开展自然保护地

整合优化，坚决制止违规占用耕地绿化造林。市发改、工信、住

建、生态环境、交通运输、水务等部门要各司其职，指导各地在

项目规划、设计、施工阶段，尽量不占或少占耕地，避让永久基

本农田，切实保护耕地。

附件：1．包头市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行为任务分工方案

2．包头市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行为工作推进领导

小组成员名单


